
1060601 有關第 101102080 號「管路發電裝置」發明專利申

請事件（105 年度行專訴字第 37 號）（判決日：105.11.17） 
 

爭議標的：明確性、進步性 

系爭專利：「管路發電裝置」發明專利 

相關法條：專利法第 26 條第 1、2 項 

 

【判決摘要】 

系爭案說明書及請求項之內容，除說明書第 8 頁第 11 至 12 行「流

經導引塊 102 之流量不大於流經管徑 d1 之水流流量」及其對應請求

項 2 之內容；說明書第 9 頁第 1 行記載「溝槽 G 之截面積小於一臨

限值」及其對應請求項 9 之內容，未達明確且充分揭露要件，其餘

內容均未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1、2 項之規定；引證 1 無法證明系

爭案請求項 11 至 14 不具進步性。原告於準備及言詞辯論程序時均

表示希望能夠有機會修改說明書及請求項之文字，並於起訴時即提

出其欲修改之內容。故本件應命被告重新審查系爭案，並使原告有

修正系爭案內容之機會。 

 

一、案情簡介 

(一)案件歷程：原告（申請人）於 101 年 1 月 19 日以「管路發電

裝置」向智慧局申請發明專利，智慧局編為第 101102080 號

審查，初審審定不予專利。原告不服，於 104 年 1 月 16 日申

請再審查，再審查認系爭案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1 項、第 2

項及第 22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仍審定不予專利。原告不服，提

起訴願，經訴願決定駁回，乃提起行政訴訟。智慧財產法院

以 105 行專訴字第 37 號行政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

銷。 

(二)系爭案請求項 1、15 內容： 

1.請求項 1 為一種管路發電裝置，該管路發電裝置包含：一

水管，具有一第一管徑與一第二管徑，用以提供水流在該

水管内流動；一導引塊，用以導引水流分流至該導引塊，

該導引塊包含一旋轉軸，該旋轉軸兩端延伸使該導引塊旋

轉於該水管内之一預設位置，但該旋轉軸不進行旋轉；一

葉片，設置於該導引塊之表面，該水管内之水流使該導引



塊旋轉；複數個磁鐵，透過一支架與該導引塊連結；以及

至少一線圈；其中，該第一管徑不大於該第二管徑，且該

些磁鐵隨著該葉片旋轉使該線圈產生感應電流，該些磁鐵

不設置於該葉片表面。（見附圖 1） 

2.請求項 15 為一種管路發電裝置，適用於一水管，該管路發

電裝置包含：一導引塊，用以導引水流分流至該導引塊，

該導引塊包含一旋轉軸，該旋轉軸兩端延伸使該導引塊旋

轉於該水管内之一預設位置，但該旋轉軸不進行旋轉；一

葉片，設置於該導引塊之表面，依據該水管内之水流使該

導引塊旋轉；複數個磁鐵，透過一支架與該導引塊連結；

以及至少一線圈；其中，該些磁鐵隨著該葉片旋轉使該線

圈產生感應電流；該些磁鐵不設置於該葉片表面。 

(三)再審查引證：引證 1 為 98 年 12 月 1 日公開之第 200950276A

號「水龍頭用發電機」專利案。（見附圖 2） 

(四)法院撤銷本局原處分理由摘要： 

1.系爭案之磁鐵在溝槽內環繞著導引塊旋轉，相較磁鐵設於

流道，可以減少磁鐵因旋轉產生擾動而干擾水流之流動。

由於預設距離大，使得導引塊表面凸出之葉片旋轉力矩大，

可以提升導引塊之旋轉力矩，進而提升整體發電效率。是

以系爭案說明書已載明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（磁鐵設於溝

槽及葉片凸出導引塊表面）及達成之目的、功效（減少水

流擾動及提升整體發電效率），該技術特徵明確且充分揭露，

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應可以輕易暸解其意義並據

以實現其技術手段。 

2.系爭案請求項 1、15 及依附該請求項 1 之附屬項 3 至 8、10

至 14 界定設置一管路發電裝置各構件間連接關係，對於所

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，應能明確瞭解該詞語

之意義而不會產生疑義，且此裝置採取之技術手段為磁鐵

設於溝槽及葉片凸出導引塊表面，確可達成減少水流擾動

及提升整體發電效率之發明目的，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

識，即可明確瞭解其意義，而對其範圍不會產生疑義，應

無不明確之處。 

3.引證 1 未揭露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之導引塊係為空心狀，

該線圈設置於該導引塊內部並環繞於該旋轉軸上，故二者



技術手段明顯不同，且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更具有減少干

擾水流流動之功效。整體觀之，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非為

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引證 1 即能輕易完成，故

引證 1 無法證明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不具進步性；系爭案

請求項 12 為直接依附於請求項 11 之附屬項，請求項 14 為

直接依附於請求項 13 之附屬項，引證 1 既無法證明系爭案

請求項11、13不具進步性，自亦無法證明系爭案請求項12、

14 不具進步性。 

二、主要爭點及分析檢討 

(一)主要爭點： 

1.系爭案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是否不明確？ 

2.證據 1 是否可以證明系爭案請求項 1 至 15 不具進步性？ 

(二)原處分認定： 

1.由系爭案說明書、圖式無法得知其旋轉軸 102a 係如何支撐

旋轉；系爭案每一個磁鐵 103 係透過一支架 102c 與導引塊

102 連結，其支架會因旋轉產生擾動反而干擾水流之流動；

本案說明書第 9 頁第 1 行、請求項 9「溝槽 G 之截面積小

於一臨限值」，其中「臨限值」不知何指；系爭案說明書第

9 頁第 14-17 行、請求項 11 至 14 所述導引塊之空心部分與

實心部分，難謂記載明確且充分揭露。 

系爭案說明書第 8 頁第 11-12 行記載「流經導引塊 102 之

流量不大於流經管徑 d1 之水流流量」、第 15-16 行記載「出

水口 101b 之流量係不會小於入水口 101a 流量」、請求項 2

記載「該導引塊外之截面積大於或等於該第一管徑之截面

積，且流經該導引塊之流量不大於流經該第一管徑之水流

流量」之敘述，依據連續方程式（流量為常數），難謂明確

且充分揭露。 

2.請求項 1、15 與引證 l 之主要特徵相同，其間雖於形狀構造

上略有差異，然此些差異處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

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，所能輕易完成者，並不具進步

性。請求項 2 至 14 的附屬技術特徵均已為引證 l 所揭示，

亦不具進步性。 

(三)判決認定： 



1.系爭案旋轉軸之固定支撐為一般通常知識，對所屬技術領

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，參酌說明書內容仍可輕易暸解其

意義並據以實現，並不影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

者實現系爭案說明書揭露之技術手段，並可達到系爭案之

發明目的。系爭案解決水流擾動問題之技術手段在於磁鐵

設於溝槽，與支架無關，自應僅就磁鐵設於溝槽是否可以

解決水流擾動問題作判斷。況縱該支架設置於流道會造成

若干水流干擾之流動，由於系爭案已意識到水流擾動問題，

方提出磁鐵設於溝槽而避開流道之技術，故自會對處於流

道之支架設計成符合減低水流干擾之形狀。所屬技術領域

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理解導引塊實心部分係指導引塊之外殼，

空心部分係指導引塊外殼內之空心處，參酌系爭案說明書，

磁鐵必須隨著導引塊進行旋轉，當可直接且無歧異得知磁

鐵應設置於導引塊之外殼內表面上。 

系爭案說明書第 8 頁第 11 至 12 行「流經導引塊 102 之流

量不大於流經管徑 d1 之水流流量」對應請求項 2 內容；系

爭案說明書第 9 頁第 1 行記載「溝槽 G 之截面積小於一臨

限值」對應請求項 9 內容，顯然有違流體力學之連續方程

式（流量為常數），對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，

無法理解流經導引塊之流量如何能不大於流經管徑之水流

流量，及出水口之流量如何能不小於入水口流量。是以系

爭案說明書上開段落文字難謂明確且充分揭露，不符合專

利法第 26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其相對應之請求項 2、9 之記

載亦不明確。 

2.引證 1 第 1、8 圖僅揭示中心軸 24 係穿透該預迴旋靜翼 14

及動翼 15，該線圈 50設置於一環繞該框體 13的小徑部 13a

外之環狀結構，且該線圈環不進行旋轉，未揭露系爭案請

求項 11、13 之導引塊係為空心狀，該線圈設置於該導引塊

內部並環繞於該旋轉軸上，故二者技術手段明顯不同，且

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更具有減少干擾水流流動之功效。整

體觀之，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非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

知識者依引證 1 即能輕易完成，故引證 1 無法證明系爭案

請求項 11、13 不具進步性；系爭案請求項 12 為直接依附

於請求項 11 之附屬項，請求項 14 為直接依附於請求項 13



之附屬項，引證 1 既無法證明系爭案請求項 11、13 不具進

步性，自亦無法證明系爭案請求項 12、14 不具進步性。 

(四)分析： 

1.就爭點 1 部分，原處分與法院判決均認系爭案所載「流經

導引塊 102 之流量不大於流經管徑 d1 之水流流量」及「溝

槽 G 之截面積小於一臨限值」係不明確。惟就系爭案旋轉

軸支撐方式的記載、支架所造成的水流干擾、導引塊空心

部分與實心部分的記載等是否明確，二者見解不同。 

2.就爭點 2 部分，法院判決未就引證 1 是否可證明系爭案請

求項 1至 10、15不具進步性表示意見，似認同原處分見解，

惟認定系爭案請求項 11 至 14 具進步性，而與原處分見解

不同。原處分因認為系爭案導引塊之空心部分與實心部分

的記載不明確，於比對系爭案請求項與引證 1 的技術特徵

時未考慮線圈係設於空心部分，而認為證據 1 已揭示系爭

案請求項 11、13 的附屬技術特徵，惟此見解不為法院所採

納。 

3.另原告於行政訴訟階段表示希望有機會修改說明書及請求

項之文字，並提出其所欲修改之內容，致法院撤銷訴願決

定及原處分，讓原告有修正系爭案之機會。 

三、總結 

(一)判斷說明書之記載是否明確，應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

知識者是否能瞭解其內容並據以實現為標準 

1.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，指說明書之記載必須使該發明

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的

內容，而以其是否可據以實現為判斷的標準，若達到可據

以實現之程度，即謂說明書明確且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發

明。 

2.說明書之記載是否已明確且充分揭露，須在說明書、申請

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，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

識予以審究。若說明書中有關請求項中所載申請專利之發

明已達到可據以實現之程度，即屬明確。 

(二)審查請求項之記載是否明確應考慮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

知識者的設計能力 



審查請求項是否明確，應考慮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，包

括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，且應將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具備的設

計能力視為普通技能的一部分，故無須要求請求項必須記載

所有技術細節。 



附圖 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圖 2 

 

 



 


